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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 

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5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571447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3 

 

 

黃議員淑美 

 

區段徵收與市

地重劃有何不

同？為何有部

分立委主張修

法刪除區段徵

收開發方式？

 

 

地 政 局

 

 

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兩者雖在

實施主體、實施範圍、政府負

擔、土地權屬、土地分配及公

設用地負擔上有所差異，惟對

於高雄市的都市發展均係非常

重要的整體開發手段。部分立

委以區段徵收不具公益性、必

要性主要修法刪除，觀察高雄

市多年實施區段徵收開發過往

，本市區段徵收開發案均具備

有高度公益性及必要性（如高

大、第一科大、海科大、紅毛

港遷村及中崙國宅等），另觀察

該等開發區內地主多係選擇申

領抵價地留下參與共享開發效

益，區段徵收確可兼顧公共利

益、地主權益及地方發展之需

要，如遽予廢除，將嚴重影響

本市都市長期發展及市民福祉

，是區段徵收確實有其存在必

要性，不可輕言廢除。 

 

105.11.3 黃議員淑美 農 21 區段徵

收區目前狀況

為何？ 

地 政 局 一、本區目前辦理都市計畫變

更中，地政局依規定辦理

「區段徵收土地之公益性

及必要性評估報告」作業

，分別於 102 年、104 年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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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土地所有權人開發意願

調查結果，但 2 次意願調

查結果，反對以目前都市

計畫草案開發之地主比例

皆超過八成，預計難以通

過內政部公益性必要性審

查。 

二、綜合地主主要訴求為劃設

商業區、降低公共設施比

例、調高抵價地分配比例

、開發方式變更為市地重

劃等，由於地主訴求與現

行法令抵觸，致無法與地

主獲得共識，開發案無法

繼續推動，市府尊重地方

民意，維持原計畫農業區

，暫緩開發。 

 

105.11.3 黃議員淑美 第 71 期市地

重劃區進度為

何？ 

地 政 局 有關本市第 71 期市地重劃區，

辦理情形如下： 

一、104.4.14 本處召開「研商

高雄市第71期市地重劃區

內園道設計及施作權責相

關事宜會議」決議重劃區

內園道工程規劃設計部分

暫不納入「高雄市第 71 期

市地重劃工程委託規劃設

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契約

範圍，嗣後園道由工務局

規劃開闢。 

二、採購期程： 

勞務契約部分，已於核

定細部設計報告書及圖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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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採購部分，前案流

標，已於 105 年 10 月重

新上網公告（採用異質

最低標），並訂於 105 年

11 月 1 日開資格標，同

年月10日辦理廠商審查

會。 

三、工程進度安排：預定於 105

年 12 月開工，配合重劃區

拆遷工程，工期為區分為

二階段，第一階段為 190

工作天，主要作業範圍為

台鐵局軌道區及機檢段房

舍部分，第二階段為 90 工

作天，主要作業範圍為自

由路與復興路及私有民宅

部分。 

四、地上物拆遷補償辦理情形

如下： 

 105 年 5月 20 日至 6月

20 日已完成第一次全區

查估。 

台鐵部分105年 11月進

場拆除。 

私有地專區部分預定106

年 10 月進場拆除。 

私有地自由復興路部分

預定 107 年 4 月進場拆

除。 

經詢新北、桃園……尚

無重劃代拆代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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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5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571447801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3 

 

 

周議員鍾㴴 

 

 

九番埤及高速

公路兩側農業

區應採整體開

發 

 

 

地 政 局

 

 

本開發區都市計畫經 105 年 3

月 8 日內政部都委會第 870 次

大會決議維持原計畫農業區，

區段徵收計畫已隨之停止，如

未來需地機關有整體開發需求

，地政局再配合辦理。 

 

105.11.3 周議員鍾㴴 土開處文宣品

重劃期別與實

際不同？ 

地 政 局 本局 105 年 9 月份為行銷高雄

大學區段徵收區待標售土地，

開拓潛在投資客戶，特製作『

大高雄新天地－水岸‧綠地‧

文風薈萃』文宣，並辦理夾報

作業，惟文宣底圖將第「37」

期重劃區誤植成第「33」期重

劃區，未來對於是類行銷文宣

將增加複核人員，協助校稿確

認，避免錯誤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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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5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571447802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3 

 

 

沈議員英章 

 

 

大社區段徵收

目前辦理情形

為何？ 

 

 

 

地 政 局

 

 

一、本案雖經內政部都委會 102

年 10 月 1日第 812 次會議

通過，惟依土地徵收條例

規定，尚須提報內政部土

地徵收審議小組審議公益

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通過

，始得辦理區段徵收後續

作業。 

二、本府地政局 104 年 3 月 18

日邀集相關單位勘定大社

區段徵收區開發範圍，同

年6月 17日檢送大社區段

徵收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

報告報請內政部審議，該

部同年7月 24日函復惠請

就是否應舉行公聽會、農

專區規劃情形、旗山斷層

地質敏感區地質調查安全

評估、區徵財務影響情形

及相關安置計畫等議題查

明釐清補充後再報請審議

。 

三、有關旗山斷層地質敏感區

穿越本開發區之地質調查

安全評估部分，刻依地質

法相關規定辦理基地地質

調查及安全評估作業以確

認土地無安全之虞，預計

105 年底完成評估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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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擬移送本評估報告

提供本府都發局規劃農專

區參考並請地政局據以重

新檢討區徵財務可行性方

案。 

 

105.11.3 沈議員英章 「北屋排水上

游段排水整治

案」有無改善

方式？ 

地 政 局 「北屋排水上游段排水整治案

」：北屋排水上游段渠道及毗鄰

土地，現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為住宅區及道路用地，非

屬都市計畫之整體開發區，目

前周邊住宅區部分多已建築使

用。如以北屋排水上游段渠道

（道路用地）及毗鄰之尚未建

築住宅區、部分道路為範圍，

經地政局評估重劃可行性，初

步估算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率

即已達 55％（尚未計入重劃費

用負擔），因已逾法定負擔比率

（45％），依規定必須徵得範圍

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其面積

半數以上同意，方能辦理重劃

。又如再計入費用負擔後，地

主可配回土地之比率甚低，再

者，附近計畫道路多已開闢完

成，面臨已開闢道路之地主無

須透過重劃即可申請建築，故

恐難徵得地主同意重劃。本案

將建請水利局向中央爭取排水

整治經費辦理改善。 

 

105.11.3 沈議員英章 第 92 期市地

重劃區進度為

何？ 

地 政 局 本市第92期市地重劃區辦理進

度：本期重劃區依都市計畫規

定，屬應先行審核重劃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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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都市計畫再行發布實施。

本區重劃計畫書業經 105 年 7

月 15 日內政部審查通過，都發

局並於 105年 10月 3日報請內

政部核定都市計畫，目前尚在

內政部審核中，俟完成都市計

畫法定程序，地政局即據以報

內政部核定重劃計畫書辦理公

告及召開說明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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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5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571447803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3 李議員順進 請問目前八八

快速道路底下

開發區之土地

是否要提供大

林蒲遷村使用

？ 

地 政 局 一、八八快速道路底下目前確

有刻正積極辦理重劃工程

作業中的第 77 期市地重

劃區，該重劃區四至範圍

係本市鳳山區和成路以東

，保華一、二路以西，鳳

甲一街以南，鳳南一路、

紅毛港路、家和八街以北

，重劃面積約 34 公頃。 

二、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

定，市地重劃區供公共使

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

樂場、鄰里公園等公設用

地及其所需工程費用、重

劃費用等，由參加重劃土

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

比例共同負擔，並以區內

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該

折價抵付之土地簡稱抵費

地），同條例施行細則進一

步規定，重劃區內抵費地

應訂底價公開標售，並該

抵費地處理所得價款，除

抵付重劃負擔總費用外，

剩餘留供重劃區內增加建

設、管理、維護之費用及

撥充平均地權基金，是該

重劃區抵費地非係提供大

林蒲遷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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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5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571447804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3 鍾議員盛有 吉安農地標售

情形？ 

地 政 局 一、本局辦理美濃吉安農地重

劃，開發完成後所取得之

抵費地，應依據農地重劃

條例第23條及其施行細則

第 6 條規定，辦理公開標

售，以所得價款歸還保護

自耕農基金或銀行貸款之

本息。 

二、美濃吉安農地重劃區，重

劃後取得抵費地 72 筆，總

面積 70,978.85 平方公尺

，業於 104 年及 105 年分

別辦理標售。104 年標脫

36筆土地，面積31,800.68

平方公尺，總金額 7,281

萬 3,691 元；105 年標脫

11筆土地，面積11,424.66

平方公尺，總金額 2,330

萬 9,653 元，合計標脫 47

筆，面積 43,225.34 平方

公尺，標脫總金額 9,612

萬 3,344 元。待標售抵費

地尚餘 25 筆，面積 27,753

.51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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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6 高市府地價字第 105331264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3 黃議員淑美 一、公告地價

漲幅高達

32.52 ％

，調整依

據及原則

為何？ 

二、未來公告

地價有無

調降空間

或不要再

漲？ 

地 政 局 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

規定，公告地價每 3 年調

整 1 次，另依內政部 88 年

8 月 24 日台（88）內地字

第 8885163 號函揭示：評

定公告地價應參考當年土

地現值表、前次公告地價

、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

濟狀況、民眾地價稅負擔

能力等 5 大原則。 

二、內政部 104 年 9 月 7 日函

文建議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105 年公告地價漲

幅不應低於 103 年至 105

年公告土地現值累計調整

率。本市 103 年、104 年、

105 年公告現值調幅分別

為 10.42％、15.17％、6.91

％，累計調整幅度為 32.50

％。 

三、因公告地價調整攸關民眾

稅負，本府為求慎重，特

於地評會前邀請專家學者

、公民團體代表、相關從

業公會、民意代表及府內

相關單位，於 104 年 11 月

20 日召開公聽會，廣泛了

解社會各界對兩價調整方

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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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 年辦理公告地價評議

作業時，地價評議委員亦

針對本市 38 個行政區地

價調整逐一討論，經考量

上開 5 大原則、參酌其他

5 都調幅後，歷經 2 次預

備會及 3 次正式會，最後

評定本市平均調幅為 32.

52％。另外，為縮短各行

政區公告地價佔公告土地

現值比之落差，針對過去

調幅偏低的地區、具開發

潛勢而作低度利用，如仁

武區、路竹區、橋頭區等

地區做較大幅度的調整，

以兼顧民眾稅負的公平性

。 

五、依據本市稅捐稽徵處統計

資料，本市繳納地價稅戶

數中，自用住宅用地戶數

及一般土地第一級戶數比

例合計佔全市戶數達 97.8

％，調整前平均每戶每年

應納地價稅額分別為 1,

121 元及 3,456 元，以公告

地價平均漲幅 32.52％計

算，調整後平均每戶每年

將增加地價稅分別為 324

元及 1,094 元，尚不致對

民眾負擔增加太大。 

六、有關未來公告地價調整，

本府亦將依循上開原則，

就房地產市場實際發展狀

況，衡酌地價實際變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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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考量稅賦公平及民

眾稅負能力審慎辦理調整

作業，並提請本市地價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通過，以落實平均地權漲

價歸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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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5 高市府地測字第 10533111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7 林議員民傑 本市那瑪夏區

達卡努瓦段 11

63 、 1236-72

地號土地使用

現況與地籍圖

位置不符案。

地 政 局 一、查 1163 地號土地為山坡

地保育區林業用地，係屬

原住民保留地，面積 31 公

頃 7,100 平方公尺，已於

100 年 10 月 3 日設定 17

筆農育權登記，另查 1236

-72 地號土地為山坡地保

育區林業用地，面積 1 公

頃 5,303 平方公尺，係由

楊高美珍君等 4 人於 102

年 6月 27日辦理繼承登記

取得。 

二、本案土地經發現使用現況

與地籍圖位置不符乙節，

擬儘速由地政局邀集本市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那瑪

夏區公所及旗山地政事務

所召開研商會議，討論後

續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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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5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571447805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7 李議員雅靜 本市第 93 期

市地重劃區道

路規劃情形？

地 政 局 一、本案重劃區道路之規劃係

依據高雄市政府 105 年 1

月 11 日公告發步實施「擬

定及變更鳳山市細部計劃

（原工協新村周圍地區）」

都市計畫案，目前由地政

局辦理重劃工程之基本設

計作業。 

二、有關本重劃區聯外道路部

分，經本局與工務局研議

後已提出三處聯外道路構

想，並由工務局檢討開闢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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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5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571447806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7 陳議員麗珍 請問高鐵路南

側（農業區）

區段徵收區目

前辦理情形為

何？ 

地 政 局 一、本開發區範圍東至高楠公

路，西至高鐵路，南至福

山段 54 號、162-24 號、菜

公段一小段 1、4 號，面積

約 14.2560 公頃。 

二、內政部都委會專案小組 1

04 年 12 月 9 日聽取簡報

第 9 次會議結論建議維持

原計畫，嗣後經提 105 年

3 月 8 日內政部都委會第

870 次會議決議依專案小

組意見，維持原計畫農業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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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6 高市府地價字第 105331244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7 王議員耀裕 一、大寮區、

林園區 10

5 年公告

地價平均

調幅為何

？ 

二、公告地價

調漲應考

慮市民感

受。 

地 政 局 一、大寮區、林園區 105 年公

告地價平均調幅分別為

37.16％、29.14％。 

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

規定，公告地價每 3 年調

整 1 次，另依內政部 88 年

8 月 24 日台（88）內地字

第 8885163 號函揭示：評

定公告地價應參考當年土

地現值表、前次公告地價

、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

濟狀況、民眾地價稅負擔

能力等 5 大原則。 

三、內政部 104 年 9 月 7 日函

文建議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105 年公告地價漲

幅不應低於 103 年至 105

年公告土地現值累計調整

率。本市 103 年、104 年、

105 年公告現值調幅分別

為 10.42％、15.17％、6.91

％，累計調整幅度為 32.50

％。 

四、因公告地價調整攸關民眾

稅負，本府為求慎重，特

於地評會前邀請專家學者

、公民團體代表、相關從

業公會、民意代表及府內

相關單位，於 10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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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召開公聽會，廣泛了

解社會各界對兩價調整方

向之建議。 

五、104 年辦理公告地價評議

作業時，地價評議委員會

亦針對本市 38 個行政區

地價調整逐一討論，經考

量上開 5 大原則、參酌其

他 5 都調幅後，歷經 2 次

預備會及 3 次正式會，最

後評定本市平均調幅為

32.52％。另外，為縮短各

行政區公告地價佔公告土

地現值比之落差，針對過

去調幅偏低的地區、具開

發潛勢而作低度利用，如

仁武區、路竹區、橋頭區

等地區做較大幅度的調整

，以兼顧民眾稅負的公平

性。 

六、依據本市稅捐稽徵處統計

資料，本市繳納地價稅戶

數中，自用住宅用地戶數

及一般土地第一級戶數比

例合計佔全市戶數達 97.8

％，調整前平均每戶每年

應納地價稅額分別為 1,1

21 元及 3,456 元，以公告

地價平均漲幅 32.52％計

算，調整後平均每戶每年

將增加地價稅分別為 324

元及 1,094 元，尚不致對

民眾負擔增加太大。 

七、有關未來公告地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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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亦將依循上開原則，

就房地產市場實際發展狀

況，衡酌地價實際變動情

形，並考量稅賦公平及民

眾稅負能力審慎辦理調整

作業，並提請本市地價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通過，以落實平均地權漲

價歸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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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6 高市府地價字第 105331265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7 李議員雅靜 一、公告地價

漲幅高達

32.52 ％

，調整依

據及原則

為何？ 

二、未來公告

地價有無

調降空間

或不要再

漲？ 

地 政 局 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

規定，公告地價每 3 年調

整 1 次，另依內政部 88 年

8 月 24 日台（88）內地字

第 8885163 號函揭示：評

定公告地價應參考當年土

地現值表、前次公告地價

、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

濟狀況、民眾地價稅負擔

能力等 5 大原則。 

二、內政部 104 年 9 月 7 日函

文建議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105 年公告地價漲

幅不應低於 103 年至 105

年公告土地現值累計調整

率。本市 103 年、104 年、

105 年公告現值調幅分別

為 10.42％、15.17％、6.91

％，累計調整幅度為 32.50

％。 

三、因公告地價調整攸關民眾

稅負，本府為求慎重，特

於地評會前邀請專家學者

、公民團體代表、相關從

業公會、民意代表及府內

相關單位，於 104 年 11 月

20 日召開公聽會，廣泛了

解社會各界對兩價調整方

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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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 年辦理公告地價評議

作業時，地價評議委員亦

針對本市 38 個行政區地

價調整逐一討論，經考量

上開 5 大原則、參酌其他

5 都調幅後，歷經 2 次預

備會及 3 次正式會，最後

評定本市平均調幅為 32.

52％。另外，為縮短各行

政區公告地價佔公告土地

現值比之落差，針對過去

調幅偏低的地區、具開發

潛勢而作低度利用，如仁

武區、路竹區、橋頭區等

地區做較大幅度的調整，

以兼顧民眾稅負的公平性

。 

五、依據本市稅捐稽徵處統計

資料，本市繳納地價稅戶

數中，自用住宅用地戶數

及一般土地第一級戶數比

例合計佔全市戶數達 97.8

％，調整前平均每戶每年

應納地價稅額分別為 1,1

21 元及 3,456 元，以公告

地價平均漲幅 32.52％計

算，調整後平均每戶每年

將增加地價稅分別為 324

元及 1,094 元，尚不致對

民眾負擔增加太大。 

六、有關未來公告地價調整，

本府亦將依循上開原則，

就房地產市場實際發展狀

況，衡酌地價實際變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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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考量稅賦公平及民

眾稅負能力審慎辦理調整

作業，並提請本市地價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通過，以落實平均地權漲

價歸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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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6 高市府地價字第 10533126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7 劉議員德林 一、公告地價

漲幅高達

32.52 ％

，調整依

據及原則

為何？ 

二、未來公告

地價有無

調降空間

或不要再

漲？ 

 

地 政 局 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

規定，公告地價每 3 年調

整 1 次，另依內政部 88 年

8 月 24 日台（88）內地字

第 8885163 號函揭示：評

定公告地價應參考當年土

地現值表、前次公告地價

、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

濟狀況、民眾地價稅負擔

能力等 5 大原則。 

二、內政部 104 年 9 月 7 日函

文建議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105 年公告地價漲

幅不應低於 103 年至 105

年公告土地現值累計調整

率。本市 103 年、104 年、

105 年公告現值調幅分別

為 10.42％、15.17％、6.91

％，累計調整幅度為 32.50

％。 

三、因公告地價調整攸關民眾

稅負，本府為求慎重，特

於地評會前邀請專家學者

、公民團體代表、相關從

業公會、民意代表及府內

相關單位，於 104 年 11 月

20 日召開公聽會，廣泛了

解社會各界對兩價調整方

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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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 年辦理公告地價評議

作業時，地價評議委員亦

針對本市 38 個行政區地

價調整逐一討論，經考量

上開 5 大原則、參酌其他

5 都調幅後，歷經 2 次預

備會及 3 次正式會，最後

評定本市平均調幅為 32.

52％。另外，為縮短各行

政區公告地價佔公告土地

現值比之落差，針對過去

調幅偏低的地區、具開發

潛勢而作低度利用，如仁

武區、路竹區、橋頭區等

地區做較大幅度的調整，

以兼顧民眾稅負的公平性

。 

五、依據本市稅捐稽徵處統計

資料，本市繳納地價稅戶

數中，自用住宅用地戶數

及一般土地第一級戶數比

例合計佔全市戶數達 97.8

％，調整前平均每戶每年

應納地價稅額分別為 1,1

21 元及 3,456 元，以公告

地價平均漲幅 32.52％計

算，調整後平均每戶每年

將增加地價稅分別為 324

元及 1,094 元，尚不致對

民眾負擔增加太大。 

六、有關未來公告地價調整，

本府亦將依循上開原則，

就房地產市場實際發展狀

況，衡酌地價實際變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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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考量稅賦公平及民

眾稅負能力審慎辦理調整

作業，並提請本市地價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通過，以落實平均地權漲

價歸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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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6 高市府地價字第 105331272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7 陳議員美雅 一、公告地價

漲幅高達

32.52 ％

，調整依

據及原則

為何？ 

二、未來公告

地價有無

調降空間

或不要再

漲？ 

地 政 局 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

規定，公告地價每 3 年調

整 1 次，另依內政部 88 年

8 月 24 日台（88）內地字

第 8885163 號函揭示：評

定公告地價應參考當年土

地現值表、前次公告地價

、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

濟狀況、民眾地價稅負擔

能力等 5 大原則。 

二、內政部 104 年 9 月 7 日函

文建議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105 年公告地價漲

幅不應低於 103 年至 105

年公告土地現值累計調整

率。本市 103 年、104 年、

105 年公告現值調幅分別

為 10.42％、15.17％、6.91

％，累計調整幅度為 32.50

％。 

三、因公告地價調整攸關民眾

稅負，本府為求慎重，特

於地評會前邀請專家學者

、公民團體代表、相關從

業公會、民意代表及府內

相關單位，於 104 年 11 月

20 日召開公聽會，廣泛了

解社會各界對兩價調整方

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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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 年辦理公告地價評議

作業時，地價評議委員亦

針對本市 38 個行政區地

價調整逐一討論，經考量

上開 5 大原則、參酌其他

5 都調幅後，歷經 2 次預

備會及 3 次正式會，最後

評定本市平均調幅為 32.

52％。另外，為縮短各行

政區公告地價佔公告土地

現值比之落差，針對過去

調幅偏低的地區、具開發

潛勢而作低度利用，如仁

武區、路竹區、橋頭區等

地區做較大幅度的調整，

以兼顧民眾稅負的公平性

。 

五、依據本市稅捐稽徵處統計

資料，本市繳納地價稅戶

數中，自用住宅用地戶數

及一般土地第一級戶數比

例合計佔全市戶數達 97.8

％，調整前平均每戶每年

應納地價稅額分別為 1,1

21 元及 3,456 元，以公告

地價平均漲幅 32.52％計

算，調整後平均每戶每年

將增加地價稅分別為 324

元及 1,094 元，尚不致對

民眾負擔增加太大。 

六、有關未來公告地價調整，

本府亦將依循上開原則，

就房地產市場實際發展狀

況，衡酌地價實際變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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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考量稅賦公平及民

眾稅負能力審慎辦理調整

作業，並提請本市地價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通過，以落實平均地權漲

價歸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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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6 高市府地價字第 105331274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7 黃議員紹庭 一、公告地價

漲幅高達

32.52 ％

，調整依

據及原則

為何？ 

二、未來公告

地價有無

調降空間

或不要再

漲？ 

地 政 局 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

規定，公告地價每 3 年調

整 1 次，另依內政部 88 年

8 月 24 日台（88）內地字

第 8885163 號函揭示：評

定公告地價應參考當年土

地現值表、前次公告地價

、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

濟狀況、民眾地價稅負擔

能力等 5 大原則。 

二、內政部 104 年 9 月 7 日函

文建議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105 年公告地價漲

幅不應低於 103 年至 105

年公告土地現值累計調整

率。本市 103 年、104 年、

105 年公告現值調幅分別

為 10.42％、15.17％、6.91

％，累計調整幅度為 32.50

％。 

三、因公告地價調整攸關民眾

稅負，本府為求慎重，特

於地評會前邀請專家學者

、公民團體代表、相關從

業公會、民意代表及府內

相關單位，於 104 年 11 月

20 日召開公聽會，廣泛了

解社會各界對兩價調整方

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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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 年辦理公告地價評議

作業時，地價評議委員亦

針對本市 38 個行政區地

價調整逐一討論，經考量

上開 5 大原則、參酌其他

5 都調幅後，歷經 2 次預

備會及 3 次正式會，最後

評定本市平均調幅為 32.

52％。另外，為縮短各行

政區公告地價佔公告土地

現值比之落差，針對過去

調幅偏低的地區、具開發

潛勢而作低度利用，如仁

武區、路竹區、橋頭區等

地區做較大幅度的調整，

以兼顧民眾稅負的公平性

。 

五、依據本市稅捐稽徵處統計

資料，本市繳納地價稅戶

數中，自用住宅用地戶數

及一般土地第一級戶數比

例合計佔全市戶數達 97.8

％，調整前平均每戶每年

應納地價稅額分別為 1,1

21 元及 3,456 元，以公告

地價平均漲幅 32.52％計

算，調整後平均每戶每年

將增加地價稅分別為 324

元及 1,094 元，尚不致對

民眾負擔增加太大。 

六、有關未來公告地價調整，

本府亦將依循上開原則，

就房地產市場實際發展狀

況，衡酌地價實際變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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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考量稅賦公平及民

眾稅負能力審慎辦理調整

作業，並提請本市地價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通過，以落實平均地權漲

價歸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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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6 高市府地價字第 105331275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7 曾議員俊傑 一、公告地價

漲幅高達

32.52 ％

，調整依

據及原則

為何？ 

二、未來公告

地價有無

調降空間

或不要再

漲？ 

地 政 局 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

規定，公告地價每 3 年調

整 1 次，另依內政部 88 年

8 月 24 日台（88）內地字

第 8885163 號函揭示：評

定公告地價應參考當年土

地現值表、前次公告地價

、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

濟狀況、民眾地價稅負擔

能力等 5 大原則。 

二、內政部 104 年 9 月 7 日函

文建議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105 年公告地價漲

幅不應低於 103 年至 105

年公告土地現值累計調整

率。本市 103 年、104 年、

105 年公告現值調幅分別

為 10.42％、15.17％、6.91

％，累計調整幅度為 32.50

％。 

三、因公告地價調整攸關民眾

稅負，本府為求慎重，特

於地評會前邀請專家學者

、公民團體代表、相關從

業公會、民意代表及府內

相關單位，於 104 年 11 月

20 日召開公聽會，廣泛了

解社會各界對兩價調整方

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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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 年辦理公告地價評議

作業時，地價評議委員亦

針對本市 38 個行政區地

價調整逐一討論，經考量

上開 5 大原則、參酌其他

5 都調幅後，歷經 2 次預

備會及 3 次正式會，最後

評定本市平均調幅為 32.

52％。另外，為縮短各行

政區公告地價佔公告土地

現值比之落差，針對過去

調幅偏低的地區、具開發

潛勢而作低度利用，如仁

武區、路竹區、橋頭區等

地區做較大幅度的調整，

以兼顧民眾稅負的公平性

。 

五、依據本市稅捐稽徵處統計

資料，本市繳納地價稅戶

數中，自用住宅用地戶數

及一般土地第一級戶數比

例合計佔全市戶數達 97.8

％，調整前平均每戶每年

應納地價稅額分別為 1,1

21 元及 3,456 元，以公告

地價平均漲幅 32.52％計

算，調整後平均每戶每年

將增加地價稅分別為 324

元及 1,094 元，尚不致對

民眾負擔增加太大。 

六、有關未來公告地價調整，

本府亦將依循上開原則，

就房地產市場實際發展狀

況，衡酌地價實際變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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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考量稅賦公平及民

眾稅負能力審慎辦理調整

作業，並提請本市地價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通過，以落實平均地權漲

價歸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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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6 高市府地價字第 105331277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7 陳議員玫娟 一、公告地價

漲幅高達

32.52 ％

，調整依

據及原則

為何？ 

二、未來公告

地價有無

調降空間

或不要再

漲？ 

地 政 局 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

規定，公告地價每 3 年調

整 1 次，另依內政部 88 年

8 月 24 日台（88）內地字

第 8885163 號函揭示：評

定公告地價應參考當年土

地現值表、前次公告地價

、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

濟狀況、民眾地價稅負擔

能力等 5 大原則。 

二、內政部 104 年 9 月 7 日函

文建議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105 年公告地價漲

幅不應低於 103 年至 105

年公告土地現值累計調整

率。本市 103 年、104 年、

105 年公告現值調幅分別

為 10.42％、15.17％、6.91

％，累計調整幅度為 32.50

％。 

三、因公告地價調整攸關民眾

稅負，本府為求慎重，特

於地評會前邀請專家學者

、公民團體代表、相關從

業公會、民意代表及府內

相關單位，於 104 年 11 月

20 日召開公聽會，廣泛了

解社會各界對兩價調整方

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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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 年辦理公告地價評議

作業時，地價評議委員亦

針對本市 38 個行政區地

價調整逐一討論，經考量

上開 5 大原則、參酌其他

5 都調幅後，歷經 2 次預

備會及 3 次正式會，最後

評定本市平均調幅為 32.

52％。另外，為縮短各行

政區公告地價佔公告土地

現值比之落差，針對過去

調幅偏低的地區、具開發

潛勢而作低度利用，如仁

武區、路竹區、橋頭區等

地區做較大幅度的調整，

以兼顧民眾稅負的公平性

。 

五、依據本市稅捐稽徵處統計

資料，本市繳納地價稅戶

數中，自用住宅用地戶數

及一般土地第一級戶數比

例合計佔全市戶數達 97.8

％，調整前平均每戶每年

應納地價稅額分別為 1,1

21 元及 3,456 元，以公告

地價平均漲幅 32.52％計

算，調整後平均每戶每年

將增加地價稅分別為 324

元及 1,094 元，尚不致對

民眾負擔增加太大。 

六、有關未來公告地價調整，

本府亦將依循上開原則，

就房地產市場實際發展狀

況，衡酌地價實際變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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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考量稅賦公平及民

眾稅負能力審慎辦理調整

作業，並提請本市地價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通過，以落實平均地權漲

價歸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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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6 高市府地價字第 10533127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7 林議員瑩蓉 一、公告地價

漲幅高達

32.52 ％

，調整依

據及原則

為何？ 

二、未來公告

地價有無

調降空間

或不要再

漲？ 

地 政 局 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

規定，公告地價每 3 年調

整 1 次，另依內政部 88 年

8 月 24 日台（88）內地字

第 8885163 號函揭示：評

定公告地價應參考當年土

地現值表、前次公告地價

、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

濟狀況、民眾地價稅負擔

能力等 5 大原則。 

二、內政部 104 年 9 月 7 日函

文建議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105 年公告地價漲

幅不應低於 103 年至 105

年公告土地現值累計調整

率。本市 103 年、104 年、

105 年公告現值調幅分別

為 10.42％、15.17％、6.91

％，累計調整幅度為 32.50

％。 

三、因公告地價調整攸關民眾

稅負，本府為求慎重，特

於地評會前邀請專家學者

、公民團體代表、相關從

業公會、民意代表及府內

相關單位，於 104 年 11 月

20 日召開公聽會，廣泛了

解社會各界對兩價調整方

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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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 年辦理公告地價評議

作業時，地價評議委員亦

針對本市 38 個行政區地

價調整逐一討論，經考量

上開 5 大原則、參酌其他

5 都調幅後，歷經 2 次預

備會及 3 次正式會，最後

評定本市平均調幅為 32.

52％。另外，為縮短各行

政區公告地價佔公告土地

現值比之落差，針對過去

調幅偏低的地區、具開發

潛勢而作低度利用，如仁

武區、路竹區、橋頭區等

地區做較大幅度的調整，

以兼顧民眾稅負的公平性

。 

五、依據本市稅捐稽徵處統計

資料，本市繳納地價稅戶

數中，自用住宅用地戶數

及一般土地第一級戶數比

例合計佔全市戶數達 97.8

％，調整前平均每戶每年

應納地價稅額分別為 1,1

21 元及 3,456 元，以公告

地價平均漲幅 32.52％計

算，調整後平均每戶每年

將增加地價稅分別為 324

元及 1,094 元，尚不致對

民眾負擔增加太大。 

六、有關未來公告地價調整，

本府亦將依循上開原則，

就房地產市場實際發展狀

況，衡酌地價實際變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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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考量稅賦公平及民

眾稅負能力審慎辦理調整

作業，並提請本市地價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通過，以落實平均地權漲

價歸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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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6 高市府地價字第 10533127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7 陳議員麗珍 一、公告地價

漲幅高達

32.52 ％

，調整依

據及原則

為何？ 

二、未來公告

地價有無

調降空間

或不要再

漲？ 

地 政 局 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

規定，公告地價每 3 年調

整 1 次，另依內政部 88 年

8 月 24 日台（88）內地字

第 8885163 號函揭示：評

定公告地價應參考當年土

地現值表、前次公告地價

、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

濟狀況、民眾地價稅負擔

能力等 5 大原則。 

二、內政部 104 年 9 月 7 日函

文建議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105 年公告地價漲

幅不應低於 103 年至 105

年公告土地現值累計調整

率。本市 103 年、104 年、

105 年公告現值調幅分別

為 10.42％、15.17％、6.91

％，累計調整幅度為 32.50

％。 

三、因公告地價調整攸關民眾

稅負，本府為求慎重，特

於地評會前邀請專家學者

、公民團體代表、相關從

業公會、民意代表及府內

相關單位，於 104 年 11 月

20 日召開公聽會，廣泛了

解社會各界對兩價調整方

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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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 年辦理公告地價評議

作業時，地價評議委員亦

針對本市 38 個行政區地

價調整逐一討論，經考量

上開 5 大原則、參酌其他

5 都調幅後，歷經 2 次預

備會及 3 次正式會，最後

評定本市平均調幅為 32.

52％。另外，為縮短各行

政區公告地價佔公告土地

現值比之落差，針對過去

調幅偏低的地區、具開發

潛勢而作低度利用，如仁

武區、路竹區、橋頭區等

地區做較大幅度的調整，

以兼顧民眾稅負的公平性

。 

五、依據本市稅捐稽徵處統計

資料，本市繳納地價稅戶

數中，自用住宅用地戶數

及一般土地第一級戶數比

例合計佔全市戶數達 97.8

％，調整前平均每戶每年

應納地價稅額分別為 1,1

21 元及 3,456 元，以公告

地價平均漲幅 32.52％計

算，調整後平均每戶每年

將增加地價稅分別為 324

元及 1,094 元，尚不致對

民眾負擔增加太大。 

六、有關未來公告地價調整，

本府亦將依循上開原則，

就房地產市場實際發展狀

況，衡酌地價實際變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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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考量稅賦公平及民

眾稅負能力審慎辦理調整

作業，並提請本市地價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通過，以落實平均地權漲

價歸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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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6 高市府地價字第 10533129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7 蕭議員永達 請合理調整106

年公告土地現

值。 

地 政 局 一、依平均地權條例及內政部

函示規定，公告土地現值

調整應逐年接近一般正常

交易價格。 

二、有關 106 年公告土地現值

調整作業，目前正由地政

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

中。由於區段數眾多，查

估地價需要作業時間，在

尚未全部查估完成前無法

計算調整幅度。地政局將

督促所屬儘速完成查估，

並提送本市地價評議委員

會評議。 

三、有關 106 年公告土地現值

調整作業，地政局將綜合

下列各項影響因素妥慎辦

理： 

國內總體經濟指標 

包含國內經濟成長率、

景氣對策信號、物價指

數、購屋貸款利率、五

大行庫貸款金額…等。

本市房地產市場交易情

形 

蒐集 104 年 9 月至 105

年 8 月底止本市房地產

買賣交易情形價量分析

。（公有土地標售非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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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正常交易） 

四、綜上所述，地政局將繼續

依循上開原則，並考量經

濟情勢審慎辦理，並提請

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

委員會評議通過，以落實

平地權漲價歸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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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5 高市府地發字第 10571447807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8 高議員閔琳 燕巢大學城辦

理進度為何？

地 政 局 一、本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已

送內政部都委會審議，第

一期開發區區段徵收之公

益性與必要性評估報告，

於 105年 1月 30日提送內

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惟內政部表示須完成農專

區劃設及提報行政院核定

為重大建設後，再提送本

案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

告，後再續行都市計畫變

更程序。 

二、案經 105 年 7 月 6 日邀集

區內有務農意願之地主召

開農專區說明會，仍要務

農者有 14 位，由開發區決

定、配合多數人意見者 2

位。嗣經 105 年 10 月 25

日實地勘查14位仍要務農

者所有土地使用現況，現

況為墳墓及雜草，並無耕

作事實，按內政部 102.12

.24內授中辦地字第10266

52415 號令，務農調查對象

應以區段徵收前已有耕作

事實之土地所有權人為限

，彙整資料後目前仍要務

農者僅有 4 位，面積約 0.

3074 公頃，後續將訂期拜

訪溝通，以利本案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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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6 高市府地價字第 105331280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8 鄭議員新助 一、公告地價

漲幅高達

32.52 ％

，調整依

據及原則

為何？ 

二、未來公告

地價有無

調降空間

或不要再

漲？ 

地 政 局 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

規定，公告地價每 3 年調

整 1 次，另依內政部 88 年

8 月 24 日台（88）內地字

第 8885163 號函揭示：評

定公告地價應參考當年土

地現值表、前次公告地價

、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

濟狀況、民眾地價稅負擔

能力等 5 大原則。 

二、內政部 104 年 9 月 7 日函

文建議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105 年公告地價漲

幅不應低於 103 年至 105

年公告土地現值累計調整

率。本市 103 年、104 年、

105 年公告現值調幅分別

為 10.42％、15.17％、6.91

％，累計調整幅度為 32.50

％。 

三、因公告地價調整攸關民眾

稅負，本府為求慎重，特

於地評會前邀請專家學者

、公民團體代表、相關從

業公會、民意代表及府內

相關單位，於 104 年 11 月

20 日召開公聽會，廣泛了

解社會各界對兩價調整方

向之建議。 



議事資訊彙編初稿(一)  第 5 期 

 1335

四、104 年辦理公告地價評議

作業時，地價評議委員亦

針對本市 38 個行政區地

價調整逐一討論，經考量

上開 5 大原則、參酌其他

5 都調幅後，歷經 2 次預

備會及 3 次正式會，最後

評定本市平均調幅為 32.

52％。另外，為縮短各行

政區公告地價佔公告土地

現值比之落差，針對過去

調幅偏低的地區、具開發

潛勢而作低度利用，如仁

武區、路竹區、橋頭區等

地區做較大幅度的調整，

以兼顧民眾稅負的公平性

。 

五、依據本市稅捐稽徵處統計

資料，本市繳納地價稅戶

數中，自用住宅用地戶數

及一般土地第一級戶數比

例合計佔全市戶數達 97.8

％，調整前平均每戶每年

應納地價稅額分別為 1,1

21 元及 3,456 元，以公告

地價平均漲幅 32.52％計

算，調整後平均每戶每年

將增加地價稅分別為 324

元及 1,094 元，尚不致對

民眾負擔增加太大。 

六、有關未來公告地價調整，

本府亦將依循上開原則，

就房地產市場實際發展狀

況，衡酌地價實際變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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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考量稅賦公平及民

眾稅負能力審慎辦理調整

作業，並提請本市地價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通過，以落實平均地權漲

價歸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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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6 高市府地價字第 105331283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8 蘇議員炎城 一、公告地價

漲幅高達

32.52 ％

，調整依

據及原則

為何？ 

二、未來公告

地價有無

調降空間

或不要再

漲？ 

地 政 局 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

規定，公告地價每 3 年調

整 1 次，另依內政部 88 年

8 月 24 日台（88）內地字

第 8885163 號函揭示：評

定公告地價應參考當年土

地現值表、前次公告地價

、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

濟狀況、民眾地價稅負擔

能力等 5 大原則。 

二、內政部 104 年 9 月 7 日函

文建議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105 年公告地價漲

幅不應低於 103 年至 105

年公告土地現值累計調整

率。本市 103 年、104 年、

105 年公告現值調幅分別

為 10.42％、15.17％、6.91

％，累計調整幅度為 32.50

％。 

三、因公告地價調整攸關民眾

稅負，本府為求慎重，特

於地評會前邀請專家學者

、公民團體代表、相關從

業公會、民意代表及府內

相關單位，於 104 年 11 月

20 日召開公聽會，廣泛了

解社會各界對兩價調整方

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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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 年辦理公告地價評議

作業時，地價評議委員亦

針對本市 38 個行政區地

價調整逐一討論，經考量

上開 5 大原則、參酌其他

5 都調幅後，歷經 2 次預

備會及 3 次正式會，最後

評定本市平均調幅為 32.

52％。另外，為縮短各行

政區公告地價佔公告土地

現值比之落差，針對過去

調幅偏低的地區、具開發

潛勢而作低度利用，如仁

武區、路竹區、橋頭區等

地區做較大幅度的調整，

以兼顧民眾稅負的公平性

。 

五、依據本市稅捐稽徵處統計

資料，本市繳納地價稅戶

數中，自用住宅用地戶數

及一般土地第一級戶數比

例合計佔全市戶數達 97.8

％，調整前平均每戶每年

應納地價稅額分別為 1,1

21 元及 3,456 元，以公告

地價平均漲幅 32.52％計

算，調整後平均每戶每年

將增加地價稅分別為 324

元及 1,094 元，尚不致對

民眾負擔增加太大。 

六、有關未來公告地價調整，

本府亦將依循上開原則，

就房地產市場實際發展狀

況，衡酌地價實際變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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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考量稅賦公平及民

眾稅負能力審慎辦理調整

作業，並提請本市地價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通過，以落實平均地權漲

價歸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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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6 高市府地價字第 105331284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8 陳議員麗娜 一、公告地價

漲幅高達

32.52 ％

，調整依

據及原則

為何？ 

二、未來公告

地價有無

調降空間

或不要再

漲？ 

地 政 局 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

規定，公告地價每 3 年調

整 1 次，另依內政部 88 年

8 月 24 日台（88）內地字

第 8885163 號函揭示：評

定公告地價應參考當年土

地現值表、前次公告地價

、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

濟狀況、民眾地價稅負擔

能力等 5 大原則。 

二、內政部 104 年 9 月 7 日函

文建議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105 年公告地價漲

幅不應低於 103 年至 105

年公告土地現值累計調整

率。本市 103 年、104 年、

105 年公告現值調幅分別

為 10.42％、15.17％、6.91

％，累計調整幅度為 32.50

％。 

三、因公告地價調整攸關民眾

稅負，本府為求慎重，特

於地評會前邀請專家學者

、公民團體代表、相關從

業公會、民意代表及府內

相關單位，於 104 年 11 月

20 日召開公聽會，廣泛了

解社會各界對兩價調整方

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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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 年辦理公告地價評議

作業時，地價評議委員亦

針對本市 38 個行政區地

價調整逐一討論，經考量

上開 5 大原則、參酌其他

5 都調幅後，歷經 2 次預

備會及 3 次正式會，最後

評定本市平均調幅為 32.

52％。另外，為縮短各行

政區公告地價佔公告土地

現值比之落差，針對過去

調幅偏低的地區、具開發

潛勢而作低度利用，如仁

武區、路竹區、橋頭區等

地區做較大幅度的調整，

以兼顧民眾稅負的公平性

。 

五、依據本市稅捐稽徵處統計

資料，本市繳納地價稅戶

數中，自用住宅用地戶數

及一般土地第一級戶數比

例合計佔全市戶數達 97.8

％，調整前平均每戶每年

應納地價稅額分別為 1,1

21 元及 3,456 元，以公告

地價平均漲幅 32.52％計

算，調整後平均每戶每年

將增加地價稅分別為 324

元及 1,094 元，尚不致對

民眾負擔增加太大。 

六、有關未來公告地價調整，

本府亦將依循上開原則，

就房地產市場實際發展狀

況，衡酌地價實際變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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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考量稅賦公平及民

眾稅負能力審慎辦理調整

作業，並提請本市地價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通過，以落實平均地權漲

價歸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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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6 高市府地價字第 105331285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8 陳議員慧文 一、公告地價

漲幅高達

32.52 ％

，調整依

據及原則

為何？ 

二、未來公告

地價有無

調降空間

或不要再

漲？ 

地 政 局 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

規定，公告地價每 3 年調

整 1 次，另依內政部 88 年

8 月 24 日台（88）內地字

第 8885163 號函揭示：評

定公告地價應參考當年土

地現值表、前次公告地價

、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

濟狀況、民眾地價稅負擔

能力等 5 大原則。 

二、內政部 104 年 9 月 7 日函

文建議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105 年公告地價漲

幅不應低於 103 年至 105

年公告土地現值累計調整

率。本市 103 年、104 年、

105 年公告現值調幅分別

為 10.42％、15.17％、6.91

％，累計調整幅度為 32.50

％。 

三、因公告地價調整攸關民眾

稅負，本府為求慎重，特

於地評會前邀請專家學者

、公民團體代表、相關從

業公會、民意代表及府內

相關單位，於 104 年 11 月

20 日召開公聽會，廣泛了

解社會各界對兩價調整方

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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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 年辦理公告地價評議

作業時，地價評議委員亦

針對本市 38 個行政區地

價調整逐一討論，經考量

上開 5 大原則、參酌其他

5 都調幅後，歷經 2 次預

備會及 3 次正式會，最後

評定本市平均調幅為 32.

52％。另外，為縮短各行

政區公告地價佔公告土地

現值比之落差，針對過去

調幅偏低的地區、具開發

潛勢而作低度利用，如仁

武區、路竹區、橋頭區等

地區做較大幅度的調整，

以兼顧民眾稅負的公平性

。 

五、依據本市稅捐稽徵處統計

資料，本市繳納地價稅戶

數中，自用住宅用地戶數

及一般土地第一級戶數比

例合計佔全市戶數達 97.8

％，調整前平均每戶每年

應納地價稅額分別為 1,1

21 元及 3,456 元，以公告

地價平均漲幅 32.52％計

算，調整後平均每戶每年

將增加地價稅分別為 324

元及 1,094 元，尚不致對

民眾負擔增加太大。 

六、有關未來公告地價調整，

本府亦將依循上開原則，

就房地產市場實際發展狀

況，衡酌地價實際變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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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考量稅賦公平及民

眾稅負能力審慎辦理調整

作業，並提請本市地價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通過，以落實平均地權漲

價歸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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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1.16 高市府地價字第 105331286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8 高議員閔琳 一、公告地價

漲幅高達

32.52 ％

，調整依

據及原則

為何？ 

二、未來公告

地價有無

調降空間

或不要再

漲？ 

地 政 局 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

規定，公告地價每 3 年調

整 1 次，另依內政部 88 年

8 月 24 日台（88）內地字

第 8885163 號函揭示：評

定公告地價應參考當年土

地現值表、前次公告地價

、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

濟狀況、民眾地價稅負擔

能力等 5 大原則。 

二、內政部 104 年 9 月 7 日函

文建議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105 年公告地價漲

幅不應低於 103 年至 105

年公告土地現值累計調整

率。本市 103 年、104 年、

105 年公告現值調幅分別

為 10.42％、15.17％、6.91

％，累計調整幅度為 32.50

％。 

三、因公告地價調整攸關民眾

稅負，本府為求慎重，特

於地評會前邀請專家學者

、公民團體代表、相關從

業公會、民意代表及府內

相關單位，於 104 年 11 月

20 日召開公聽會，廣泛了

解社會各界對兩價調整方

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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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 年辦理公告地價評議

作業時，地價評議委員亦

針對本市 38 個行政區地

價調整逐一討論，經考量

上開 5 大原則、參酌其他

5 都調幅後，歷經 2 次預

備會及 3 次正式會，最後

評定本市平均調幅為 32.

52％。另外，為縮短各行

政區公告地價佔公告土地

現值比之落差，針對過去

調幅偏低的地區、具開發

潛勢而作低度利用，如仁

武區、路竹區、橋頭區等

地區做較大幅度的調整，

以兼顧民眾稅負的公平性

。 

五、依據本市稅捐稽徵處統計

資料，本市繳納地價稅戶

數中，自用住宅用地戶數

及一般土地第一級戶數比

例合計佔全市戶數達 97.8

％，調整前平均每戶每年

應納地價稅額分別為 1,1

21 元及 3,456 元，以公告

地價平均漲幅 32.52％計

算，調整後平均每戶每年

將增加地價稅分別為 324

元及 1,094 元，尚不致對

民眾負擔增加太大。 

六、有關未來公告地價調整，

本府亦將依循上開原則，

就房地產市場實際發展狀

況，衡酌地價實際變動情



議事資訊彙編初稿(一)  第 5 期 

 1348

形，並考量稅賦公平及民

眾稅負能力審慎辦理調整

作業，並提請本市地價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通過，以落實平均地權漲

價歸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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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工務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5.12.9 高市府都發企字第 105346501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5.11.8 黃議員石龍 請以公民參與

形式，讓市民

決定楠梓中油

廠區未來發展

方向。 

都市發展局 一、高煉廠後轉型利用，非污

染及低度利用土地以地方

發展利益為前提優先加速

開發，初步規劃為「特定

產業專用區」，污染區土地

利用俟整治完成再行規劃

，短期先由中油公司履行

污染整治社會責任。 

二、後續中油公司提出都市計

畫方案，將由本府及中油

公司透過民眾參與與相關

單位共同協商討論，再配

合辦理都市計畫程序。 

 

 

 

 

 

 

 

 

 

 

 

 

 

 

 

 

 


